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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

“10.8”电梯事故的调查报告

2017 年 10 月 8 日，诸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草塔镇人民

政府、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发生

死亡 1 人的电梯事故报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

全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和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规定》，诸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核实情况后，分别向诸

暨市人民政府、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诸暨市安全生产委员

会等政府、部门书面报告了事故基本情况。

根据《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下放特种设备一般事故调

查权的批复》（绍政函[2016]25 号）文件规定，诸暨市质量技术

监督局受诸暨市人民政府委托，会同诸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局、诸暨市公安局、诸暨市总工会并邀请相关专家人员成立了

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“10.8”电梯事故调查组。事故调查组

遵循“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尊重科学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

查、检验测试、技术鉴定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等

方式，查清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责任和性质，提出

了事故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
现将事故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：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事故时间：2017 年 10 月 8 日 10 时 30 分许。

（三）事故地点：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草塔厂区长丝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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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。

（四）事故设备种类：载货电梯（以下一般统称为电梯）。

（五）事故特征：坠落。

（六）伤亡人数：死亡 1 人。

（七）事故等级：一般事故。

二、事故发生单位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事故电梯以及企业使

用管理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成

立于 1995 年 5 月 28 日，单位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住所：

诸暨市大唐镇永新路 1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金银焕，注册资本：

壹亿贰仟万元整，主要经营范围：生产销售合纤丝、针纺织品、

服装、袜机机械及配件等（其余经营内容省略），营业执照的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XXXXXXXXXXXXXXXXXXX，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

企业、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。事故相关单位（电梯维护

保养责任单位）-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

月 5 日，单位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注册住所：绍

兴市袍江工业区江东路 1070 号 2 号楼 2 楼，法定代表人：冯磊，

注册资本：壹仟万元整，主要经营范围：电梯、自动扶梯、立

体车库及零配件的销售、安装、维修，营业执照的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XXXXXXXXXXXXXXXXXXX。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限公司具

有电梯、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安装修理 C 级资质，主要负

责人：总经理王学建。事故电梯维护保养责任人为刘裴，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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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机械维修 T1 和电梯电气安装维修 T2 作业证。

（三）事故电梯基本情况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租赁浙

江金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袜业科技

园区的厂房和设备用于生产长丝等化纤产品。事故电梯的使用

签订了《设备租赁合同》，租赁期限：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019

年 3 月 19 日。事故电梯产权单位：浙江金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

司，事故电梯使用单位：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。事故电梯名

称：曳引驱动载货电梯，电梯型号：THJ2000/0.5-JXW，产品编

号：EXX13082803，额定载重量：2000 公斤，额定速度：0.5 米

/秒，控制方式：“集选”（允许切换由司机操作），层站门数：4

层 4 站 4 门，设备注册代码：32103306812013100017，使用登

记编号：“电 21 浙 D 诸 0178（13）”，注册状态：“已注册”，使

用状态：“在用”，上次定期检验日期：“2017-03-20”，检验结

论：“合格”，下次定期检验日期：“2018-03-20”。事故电梯制

造单位：浙江埃克森电梯有限公司，制造日期：2013 年 10 月，

安装单位：浙江埃克森电梯有限公司，安装日期：2013 年 10

月。电梯事故发生期间的维护保养单位：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

限公司，《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》约定维护保养期限自 2017

年 3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止，维护保养记录齐全。

（四）企业使用管理基本情况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的

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齐全，其中包括特种设备

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制订了《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电

梯运行管理规章制度》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为金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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琦，主要负责人金光琦持有《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培

训合格证书》，办公室主任兼安全员徐玉静持有《生产经营单位

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书》，员工肖文锐持有《特种设备安全

管理员资格证》（项目 A4）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从

业人员即劳动者签订了《员工劳动合同》，并实行三级安全教育

培训制度，教育培训内容见《职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》。

三、事故经过、应急救援、现场勘查和调查及技术鉴定等

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。2017 年 10 月 8 日，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

司草塔厂区，搬运原料的班长郭兴明和搬运工向绪国、向左彪、

黄道甲与往常一样上班，把生产长丝的颗粒状原料（PA－6 干切

片）从 1 楼通过电梯搬运到 4 楼长丝车间。原料是袋装的，每

袋净重 800 公斤。原料进出电梯轿厢都是用叉车搬运。当天由

于长丝车间 4 楼的叉车发生故障不可用，搬运工在 1 楼用叉车

把原料放在人力车上通过电梯运送到 4 楼后，就只能用人力车

将原料从电梯轿厢内推或拉到 4 楼车间的生产地点。

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许，班长郭兴明在 4 楼车间干活，搬

运工向绪国、向左彪、黄道甲在 1 楼把 1 袋重量 800 公斤的原

料抬上了人力车，然后把人力车推进了电梯的轿厢内，乘坐电

梯运送到了 4 楼，接着 3 人就想合力把轿厢内的人力车和原料

推到 4 楼车间。向左彪在电梯门口往外拉，向绪国在轿厢内往

外推，黄道甲站在轿厢侧边上往外助力。此时黄道甲看到向绪

国推车时背靠北侧轿厢壁上用力，电梯轿厢门南北方向均有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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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式的轿门。黄道甲提醒向绪国“不要靠着电梯门”，向绪国说

“没事”，正当 3 人合力推拉原料时，向绪国背靠的北侧电梯轿

厢门突然下部被掀起并外翻，向绪国站立不住就从轿门与井道

之间的空隙中掉了下去，跌落到电梯井道底部的底坑内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。事发当即 10 时 30 分许，黄道甲向

班长郭兴明报告了事故情况，郭兴明当即向公司总经理金光琦

报告了事故情况，金光琦、郭兴明等人当即拔打了 120 急救中

心、电梯维修人员刘裴。郭兴明、黄道甲以及快速赶到现场的

总经理金光琦等试着想撬开电梯门救人，但是无法打开。10 时

50 分许，电梯维修人员刘裴赶到后打开了电梯门，此时的向绪

国脸朝下趴在电梯井道的底坑里，从 1 楼电梯门口往下看是头

朝左脚朝右，一动不动，向绪国当即被合力抬上 120 急救车，

送往诸暨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事故调查组认为应急救援的整个过程是及时正确的。

（三）现场勘查和调查情况。诸暨市公安局草塔镇派出所

于事故发生当天 10 时 50 分接 110 指令后到达现场进行勘查和

调查取证。2017 年 10 月 8 日出具对向绪国的死亡《证明》，“经

核查，系向绪国在运送原料时失足跌落至电梯底坑，经 120 急

救中心全力抢救无效死亡。经公安机关现场先期勘查和后期调

查取证，排除他杀可能”。

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作了勘查、检验和测试。事故电梯

轿厢事发原始状态停在 4 楼平层处，轿厢内张贴有“电梯使用

标志”，轿厢内和层门上均张贴有“靠门危险 防止坠落”和“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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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推门 请勿扒门”警示标志，层门边张贴有“严禁乘人 限载

2000KG”警示标志。北侧轿门快门滑块有磨损，滑块与轿厢地

坎卡槽嵌入深度为 1 至 2 毫米，北侧轿门快门滑块脱槽后外翻，

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的间距为 0.65 米，4 楼长丝车间

楼面至电梯底坑高度为 15.3 米。轿门机械锁紧装置部分拆除，

经调查：电梯维修工刘裴在 2017 年 6 月至 7 月间擅自拆除，且

未告知使用单位。同时经调查：2017 年 10 月 8 日上午 8 时左右，

一楼电梯门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，班长郭兴明打电话给维保

人员刘裴要求进行维修。维保人员刘裴约8点40左右到达现场，

经查故障原因为电梯光幕损坏，因电梯光幕损坏在电梯自动开

梯状态下不能运行，后由电梯维修人员拆除电梯轿门光幕，将

电梯由自动开梯状态改为手动开梯状态，并告知班长郭兴明可

继续使用，随后离开，时间约上午 9 时左右。

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受事故调查组委托，对本起事故作

出了《伤亡事故技术鉴定报告》（编号 SGJD2017-01），结论如下：

“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及调查询问，事故发生时电梯轿厢停在四

楼平层处，电梯处于停止状态。死者向绪国从四楼电梯轿厢卸

货时，身体依靠电梯轿门借力推运货物（货物重量：850kg），

轿门快门滑块与轿厢地坎槽嵌入深度为 1－2mm，向绪国用力过

度导致轿门快门滑块从轿厢地坎槽中脱出，轿门下部外翻，向

绪国从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 0.65m 的间隙中坠落至底

坑”。

四、事故死者、设备损坏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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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死者情况。事故死亡 1 人，死者姓名：向绪国，

性别：男，民族：土家族，出生：1962 年 1 月 28 日，住址：湖

南省 XXXXXXXX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XXXXXXXXX。向绪

国于 2016 年 2 月进入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工作，工种：长日

班搬运工，月工资：3000 元，与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有

《员工劳动合同》，进厂时就接受过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厂

级、车间级和班组级即“三级安全教育培训”，有向绪国签字的

《职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》。

（三）设备损坏情况。本起事故设备损坏情况轻微。

（三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本起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，参

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TSG03-2015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导则》中的《特种设备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估算表》项目，

估算直接经济损失总计：柒拾叁万伍仟伍佰元。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。事故直接原因：向绪国违章作业的

不安全行为。向绪国在搬运原料过程中，违反电梯安全操作规

程，违反电梯门不可扒靠的安全警示标志，不听同事的安全提

醒，执意以身体靠在轿厢门上推运原料，并且用力过猛使轿门

下端的快门滑块脱离轿厢地坎的槽嵌，电梯轿门底部被掀开，

导致本人身体失去平衡，从电梯轿厢与井道壁之间的空隙中跌

落至电梯井道底坑。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。事故间接原因：电梯存在的不安全

因素。电梯后方轿门快门滑块磨损，轿门快门滑块与轿厢地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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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槽嵌入不够稳定可靠。现场模拟和测量显示，该电梯在运行

或载重等情况下，后方轿门快门滑块与轿厢地坎卡槽嵌入深度

为 1 至 2 毫米随机变化。如果遇到外力作用的情况下，轿厢门

底部容易被掀开。

（三）事故主要原因。事故主要原因：一是向绪国违反电

梯安全操作规程，背靠轿厢门且用力过猛，使轿门下端的快门

滑块脱离轿厢地坎的槽嵌，致电梯轿门底部掀开。二是对电梯

的安全防护措施考虑不足。该电梯原本安装有轿门机械锁紧装

置，为了减少故障而被维保人员拆除，在电梯轿厢与井道壁距

离为 0.65 米（即向绪国坠落处的间隙）的情况下，没有及时加

装安全防护隔板。

（四）事故次要原因。事故次要原因：一是电梯维护保养

工作不够规范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在履行日常维护保养工作中，

没有及时发现电梯后方轿门快门滑块磨损并与轿厢地坎卡槽嵌

入不够稳定可靠的问题；在擅自拆除原有安装的轿门机械锁紧

装置的情况下，也没有告知电梯使用单位加装轿厢与井道壁之

间的安全防护隔板。二是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对员工在作业

过程的违章违规缺乏有效监督，对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落实、

防范处置不到位。

（五）事故的性质。鉴于以上事故事实和原因，调查组认

定本起事故性质属于特种设备责任事故。

六、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向绪国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搬运工向绪国在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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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电梯运送原料时违章作业，应对本起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。

鉴于向绪国已在本起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限公司。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

限公司没有认真履行电梯维护保养工作，没有及时检查发现并

及时消除电梯存在的安全隐患，擅自拆除轿门锁紧装置并且没

有告知使用单位加装防护隔板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。

建议诸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

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限公司以及主

要负责人王学建、对擅自拆除轿门机械锁紧装置的电梯维保工

刘裴作出相应处理。

（三）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对

员工的安全教育不够，对员工在作业过程中的违章违规现象缺

乏有效监督，对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落实、防范处置不到位，

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。建议诸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浙

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主要负责人金光琦作出相应处理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（一）安全技术方面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要会同电梯

维护保养单位即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限公司对在用电梯进行全

面检查，对查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，尤其是对发生本起事故

的电梯，要对轿门安装使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、轿门与地坎之

间的间隙、轿门机械锁紧装置、轿厢与井道壁之间安全防护隔

板等方面进行认真整改，整改完成之后经特检机构检验合格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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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投入使用。

（二）安全教育方面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汲取

本起事故教训，加强对员工的日常安全宣传、教育培训，组织

开展特种设备的应急救援演练，以切实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意

识、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浙江华创电梯服务有限公

司要认真汲取本起事故教训，加强对电梯维保人员有关电梯维

护保养安全技术规范方面的业务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，切实提

高维保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。

（三）安全管理方面。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完

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岗位安全责任，加强对安全生

产的资金投入，强化安全监督和检查，保障特种设备各项规章

制度和操作规程得到真正落实。草塔镇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特种

设备安全的检查、隐患整治力度，切实履行属地安全生职责。

事故调查组及专家组成员签名：

诸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：

诸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

诸暨市公安局：

诸暨市总工会：

专家组成员：

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“10.8”电梯事故调查组

2017 年 11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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